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编号：20150503377）

关于举办2015年新生儿复苏技术培训班的通知

我院“新生儿复苏新法技术”项目是卫生部第二轮面向农村与基层推广适宜技术十年百项计划第一批项目。为了使更多的围产医护人员熟练掌握新生儿复苏技能，提高复苏技术水平，降低死亡率，减少对新生儿的伤害，我院决定于2015年11月8日至11月13日分两期在南宁市举办《2015年新生儿复苏技术培训班》，培训教材采用卫生部指定的“美国儿科学会和美国心脏协会编写的《新生儿复苏教材》（第六版）”。培训内容增加近年来在新生儿复苏方面的新进展，复苏技术更为科学化、标准化。学习方式以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现场强化学习效果，学员在短时间内可学会正确、规范的复苏技能，届时由我院具有国家级、省级师资资格、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新生儿复苏项目》专家授课。培训结束后授予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I类学分6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各地市、县、乡医疗保健机构妇产科医师、护士、助产士、儿科医师、新生儿科护士、麻醉科医师。

二【培训内容】
（1）、新生儿复苏概述及复苏原理

（2）、复苏的最初步骤

（4）、复苏气囊和面罩的使用

（5）、气管插管

（6）、胸外按压

（7）、复苏药物的使用、特殊情况的处理及早产儿复苏等。

三【培训时间】
1、第一期：2015年11月8日～11月10日（2015年11月8日下午2点半至晚上9点报到，9-10日上课），11日中午12点前离店（因第二批学员11日报到，请各位学员配合。）                
2、第二期：2015年11月11日～11月13日（2015年11月11日下午2点半至晚上9

点报到。12-13日上课），14日中午12点前离店。

四【报到住宿地点与培训地点】
1、报到住宿地点：南宁市新阳路 286号振宁大酒店（广西妇幼保健院斜对面），

总台电话0771-2117888、2117999。

2、培训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综合楼六楼会议室

3、乘车路线:
①火车站208、501路公共汽车，至区妇幼站，步行至振宁大酒店；

②琅东客运站706路公共汽车至区妇幼站，步行至振宁大酒店；

③金桥客运站75、202、606路公共汽车，至新阳龙腾路口站，步行50米至振宁大酒店；

④江南客运站68路公共汽车，至区妇幼站，步行至振宁大酒店；

⑤西乡塘客运站 58路公共汽车，至区妇幼站，步行至振宁大酒店。

五【费用】 
1、培训费：900元/人；
2、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住宿标准： 110元/日/床。

六【报名方式】 

网上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15年11月3日。请报名者以“粘贴附件”形式将回执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医务部电子邮箱。

E-mail：qfykyjy@163.com（请在邮件主题写上工作单位及培训班名称）。

联系人：黄泽清 手机18077166150或王晴 电话0771-2860518。

由于本培训班需要分组进行操作培训，为了保证培训质量，每一期学习限额100名学员，我们将按报名先后次序录取学员，收到电话确认者为正式学员，没有录取者恕不接待，请各报名者务必留下联系电话及在回执表中注明学习时间。

七【其他】本通知可在广西妇幼保健院网站 “通知公告”“或广西妇幼保健院微信服

务号的“历史信息”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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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新生儿复苏技术培训班》回执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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